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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教科研项目经费审批权限管理暂行办法 

（2017年 6月 30日学院教代会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项目经费的管理，合理有效使

用资金，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15 号）、《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6〕304 号）、财政部、教育

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2016〕317 号）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

的意见》（教技〔2012〕14 号）、《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

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

等政策的实施意见》（皖办发〔2016〕73 号）及安徽省教育厅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学院各类教科研项目。 

第三条  项目主持人是教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必须对教

科研经费使用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负责。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

是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单位，科研、财务、资产、审计、监察等部门

应对项目经费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其中，学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或

二级机构科研审批人负责审核报销票据开支范围的合理性，财务部门

负责审核报销票据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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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教科研项目研究经费的使用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经

学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二级学院负责人批准，即可到财务处按学

院有关财务规定办理报销手续。 

第五条  行政人员和“双肩挑”人员教科研经费报销由科研处审

批后到财务处按学院有关财务规定办理报销手续，流程如下：经费开

支人填写报销单——项目负责人审批——科研处审批——财务处审

核报销；一次性支出超过 1万元的，由科研处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审

批后到财务处按学院有关财务规定办理报销手续，流程如下：经费开

支人填写报销单——项目负责人审批——科研处审批——财务处审

核——分管院领导审批。 

第六条  专职教师 5000元以下的教科研经费报销由二级学院负

责人审批后到财务处按学院有关财务规定办理报销手续，流程如下：

经费开支人填写报销单——项目负责人审批——二级学院负责人审

批——财务处审核报销；一次性支出超过 5000元的（含 5000元），

由二级学院负责人、科研处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审批后到财务处按有

关财务规定办理报销手续，流程如下：经费开支人填写报销单——项

目负责人审批——二级学院负责人审批——科研处审批——财务处

审核——分管院领导审批。 

第七条   一次性支出额度在 1000元以下的经费使用事宜，无须

事先申请，由采购人直接按照学院财务处采购相关管理规定自行开

支；一次性支出额度在 1000元—5000元的经费使用事宜，须履行事

先申请手续，流程如下：采购人提出书面开支（采购）申请——项目

负责人审批——科研处（或二级学院）负责人审批——采购人按照学

院采购管理规定直接采购或交由学院后勤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统一



 3 

采购。；一次性支出额度在 5000元（含 5000元）以上的经费使用事

宜，须履行事先申请手续，流程如下：采购人提出书面开支（采购）

申请——项目负责人审批——二级学院负责人审批——科研处负责

人审批——分管院领导审批——采购人按照学院采购管理规定直接

采购或交由学院后勤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统一采购。 

第八条  本办法自学院财务处信息化财务管理系统上线之日起

实施，学院财务处信息化财务管理系统上线之前仍按老办法执行审批

程序。 

    第九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2017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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